
附件3

汕头市在职卓越工程师（第3批）

人才生活补助承诺书

承诺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单位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　　

本人对下述事宜承诺：

一、本人已与汕头市企业签订聘用合同（劳动合同），能按有关规定履行合同合约。

二、本人履行合同期间无任何违法违纪行为。

三、本人服务年限未满自行离职，承担违约责任，退回生活补助。

本人对申请材料的准确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经核查发现本人不符合条件或存在弄虚作假情况的，同意按照相关规定处理，已领取了生活补助的，将予以退回。

承诺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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